
 

 

 

 

 

 

 

 

 

 

 

今（100）年 1 月 26 日  總統公布民健康保險

法修正案，以落實行政院先前完成之二代健保規

劃報告之精神。重要內容包括補充保險費之徵

收、保險對象擴大、保險給付明確化、多元支付

制度之確立、民眾參與重要決策程序、科技評估

制度導入、資訊公開等。影響所及，不只是保險

對象之權利、義務以及保險人作業而已，參與保

險運作之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未來也將因制度之

轉變而需調整相關業務。 
本次修法有下列幾項重點將會直接影響醫療

服務提供者： 
1. 建立全民健保保險財務收支連動機制： 

將全民健保監理委員會及醫療費用協定委員

會整併為全民健康保險會，統籌保險費率、

給付範圍及年度醫療給付費用總額協定等重

大財務事項之審議，確保收支連動，達成健

保財務穩健經營之目標。 
2. 強化量能負擔精神： 

擴大納入高額獎金、股利所得、執行業務收

入、租金收入、利息所得、兼職所得等項目為

計算保險對象補充保險費之費基，並可適度調

降現有保險費之費率，減輕一般大眾之負擔。

另按雇主（投保單位）每月支出之薪資總額與

其受雇者每月投保金額總額間之差額，計收雇

主之補充保險費。 
3. 給付內容明確化： 

落實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24 號解釋，使保險

給付符合法律保留及法律明確原則，並為保險

對象所得預見，除明定不給付項目外，另規定

保險對象發生保險事故時，就醫程序、輔導、

醫療服務提供方式等，依醫療辦法規定辦理；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得提供之給付項目及支付

標準，則分別於醫療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

準、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中規定。 
4. 納入多元計酬方式，為民眾購買健康： 

以同病、同品質同酬為支付原則，並增加得以

論人計酬之支付方式，實施家庭責任醫師制

度，為民眾購買健康。 

5. 節制資源使用，減少不當醫療： 
對於多次重複就醫、過度使用醫療資源之保險

對象，將進行輔導與就醫協助，並得於未依規

定就醫時，不予保險給付。加重詐領保險給付

及醫療費用者之罰鍰至其詐領金額之二十

倍，並對於違規情節重大之特約醫事服務機

構，得視其情節輕重，於一定期間不予特約或

永不特約。  
6. 重要資訊公開透明： 

明定全民健保重要事務之會議資訊、參與代

表之利益揭露、特約醫事服務機構之財務報

告與醫療品質資訊、保險病床設置比率及各

特約醫院之保險病床數、重大違規資訊等，

均應予以公開。  
7. 擴大民眾參與： 

有關保險費率、保險給付範圍、年度醫療給

付費用總額、醫療服務與藥物給付項目及支

付標準、總額支付制度之推動、實施差額負

擔之特殊材料項目等重要事項之研議，均有

保險付費者代表參與。 
8. 各方共同推動總額支付制度： 

醫療給付總額訂定後，保險人應遴聘保險付

費者代表、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及專家

學者，研商及推動總額支付制度。研議過程

並應透明化。至於費用審查得以權限委託方

式，委託相關專業機構、團體辦理。委託辦

法，由保險人擬定，報主管機關核定發布。 
對醫療專業團體的建議： 
1. 在二代健保的時代，「公共參與」將成為決策

常態，醫療專業團體與病患及付費者間良好之

夥伴關係，在協商過程中將更形重要。 
2. 未來給付項目的調整引進需經過多面向評

估，實證資料之蒐集、分析及友善呈現，有助

於爭取支持。 
3. 資訊公開的範圍將逐漸擴大，對於專業指標意

義應真誠溝通，以避免錯誤解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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